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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营者集中的效率抗辩法律问题研究》由应品广编著。
    “效率”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法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长久以来，法学研究
特别是竞争法领域对“效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法价值和法目标的探讨，鲜有对与效率有关
的具体制度展开论述。在我国《反垄断法》已经颁布并付诸实施的今天，具体制度的构建和解释开始
显得日益重要。而恰恰是对于经营者集中的效率抗辩这一反垄断法上的重要制度，我国的法学界还未
展开系统研究，很多问题仍然处于空白阶段。
    经营者集中的效率抗辩，顾名思义，就是指经营者通过证明集中的效率效果足以抵消或超过反竞争
效果而获得反垄断豁免。《经营者集中的效率抗辩法律问题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
对效率抗辩的经济学分析基础以及效率抗辩在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得出的
基本结论是：在经济学领域，对于集中是否会产生效率的理论论争和研究，经历了从完全否定、积极
肯定到修正性肯定的过程；在法学领域，在立法、指南和司法实践中接受效率抗辩也已经是一个普遍
的趋势，同时伴随着这种趋势的，是在集中规制中越来越重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在效率抗辩法律适用的福利标准问题上，目前主要存在四种福利标准。分别为价格标准、消费者剩
余标准、总剩余标准和平衡权重标准。效率抗辩的法律适用则一般需考虑以下五个条件：效率是否为
集中所特有：效率的可证实性；效率实现的及时性；效率的提高不能来源于反竞争的产出或服务减少
、质量和选择的降低；效率抗辩不得在垄断或接近垄断的集中案件中适用。而要构成一项成功的效率
抗辩，亦须满足以下三个要件：经营者集中已被证明初步违法；满足效率抗辩的适用条件；具有足够
的证据表明效率的提高足以抵消或超过反竞争损失。在证明标准的多元化趋势下，对效率抗辩中效率
的举证也应存在不同的具体适用标准，即在确立效率抗辩“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采
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种方法以及同步增长法则。在效率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则由参与集
中的经营者负责证明效率的提高足以抵消或超过反竞争影响：但是关于效率的证据除了来源于经营者
自身提供的证明外，还可以来源于外部专家和第三方的证明，以及反垄断执法机构或法院主动搜集的
证据。
    在我国建立经营者集中的效率抗辩法律制度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引入效率抗辩不仅是
对效率抗辩的世界发展趋势的有效回应，也能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现状产生有益影响；不仅能够为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自由联合和集中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也能够为形成有序高效的市场经济环境创造
条件。而且效率抗辩属于竞争政策的范畴，在壮大本国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上，能够通过竞争政策解决
的，不应过多地求助于产业政策。此外，效率抗辩的引入，也是对我国过度竞争现象的一种有效缓解
，并且是竞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面对我国现有反垄断体系的模糊性和程序缺失性，以
及效率抗辩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高效可预期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机制。
    对于我国而言，在反垄断法多元立法目标的基础上，应明确社会整体利益为反垄断法终极目标。在
效率抗辩的福利标准问题上，应确立“社会本位基础上消费者福利导向的平衡权重标准”。在制度建
设上，应通过指南明确效率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列举效率的种类以及各自需要证明的要素，并结合
我国现有立法实际建立效率抗辩的混合分析模式，以便能够对效率进行常规性的考察。此外，效率抗
辩法律制度的有效确立，还需其他相关制度的积极配合。这包括但不限于反垄断领域的事前申报制度
、非正式程序制度和司法制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平台的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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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效率”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法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长久以来，法学研
究特别是竞争法领域对“效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法价值和法目标的探讨，鲜有对与效率有
关的具体制度展开论述。在我国《反垄断法》已经颁布并付诸实施的今天，具体制度的构建和解释开
始显得日益重要。而恰恰是对于经营者集中的效率抗辩这一反垄断法上的重要制度，我国的法学界还
未展开系统研究，很多问题仍然处于空白阶段。 经营者集中的效率抗辩，顾名思义，就是指经营者通
过证明集中的效率效果足以抵消或超过反竞争效果而获得反垄断豁免。《经营者集中的效率抗辩法律
问题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对效率抗辩的经济学分析基础以及效率抗辩在主要国家
和地区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经济学领域，对于集中是否会产生效率
的理论论争和研究，经历了从完全否定、积极肯定到修正性肯定的过程；在法学领域，在立法、指南
和司法实践中接受效率抗辩也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同时伴随着这种趋势的，是在集中规制中越来
越重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在效率抗辩法律适用的福利标准问题上，目前主要存在四种福利标准。
分别为价格标准、消费者剩余标准、总剩余标准和平衡权重标准。效率抗辩的法律适用则一般需考虑
以下五个条件：效率是否为集中所特有：效率的可证实性；效率实现的及时性；效率的提高不能来源
于反竞争的产出或服务减少、质量和选择的降低；效率抗辩不得在垄断或接近垄断的集中案件中适用
。 而要构成一项成功的效率抗辩，亦须满足以下三个要件：经营者集中已被证明初步违法；满足效率
抗辩的适用条件；具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效率的提高足以抵消或超过反竞争损失。在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趋势下，对效率抗辩中效率的举证也应存在不同的具体适用标准，即在确立效率抗辩“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种方法以及同步增长法则。 在效率抗辩的举证责
任分配问题上，则由参与集中的经营者负责证明效率的提高足以抵消或超过反竞争影响：但是关于效
率的证据除了来源于经营者自身提供的证明外，还可以来源于外部专家和第三方的证明，以及反垄断
执法机构或法院主动搜集的证据。 在我国建立经营者集中的效率抗辩法律制度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
有可行性。引入效率抗辩不仅是对效率抗辩的世界发展趋势的有效回应，也能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现状
产生有益影响；不仅能够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自由联合和集中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也能够为形
成有序高效的市场经济环境创造条件。而且效率抗辩属于竞争政策的范畴，在壮大本国企业竞争力的
问题上，能够通过竞争政策解决的，不应过多地求助于产业政策。此外，效率抗辩的引入，也是对我
国过度竞争现象的一种有效缓解，并且是竞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面对我国现有反垄断
体系的模糊性和程序缺失性，以及效率抗辩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高效可预期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机制。 对于我国而言，在反垄断法多元立法目标的基础上，应明确社会整体利
益为反垄断法终极目标。在效率抗辩的福利标准问题上，应确立“社会本位基础上消费者福利导向的
平衡权重标准”。在制度建设上，应通过指南明确效率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列举效率的种类以及各
自需要证明的要素，并结合我国现有立法实际建立效率抗辩的混合分析模式，以便能够对效率进行常
规性的考察。此外，效率抗辩法律制度的有效确立，还需其他相关制度的积极配合。这包括但不限于
反垄断领域的事前申报制度、非正式程序制度和司法制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平
台的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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